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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社会 A13

昨日上午，在管城区法院，一名犯交
通肇事的男子将18万元现金交至被害人
手中后，取得了对方的原谅，经过5年的纷
争后两人终于握手言和。这就是管城区
法院最近推出的“刑事和解”，只要符合相
关条件并限于适用范围，办案人会出面调
解，在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被告人掏钱
给原告作补偿以减轻量刑。

晚报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孙佳 何静

司机肇事后逃逸，受害者右腿遭截肢
2004 年 1 月 3 日，做摩托车生意的张志国

搭乘解超辉的货车到郑州进货。其间，他们的
车与前方一辆大货车追尾相撞，导致坐在副驾
驶室的张志国受重伤。

事故发生后，张志国与解超辉均被送往市
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由于伤势过重，张志国
的右大腿手术后遭截肢。此后，解超辉拿出 1
万多元医药费，并于1月5日逃窜至上海。

随后，经法医鉴定，张志国的损伤程度属于
重伤。交巡警四大队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
定：解超辉驾驶机动车行驶与前方车辆发生追
尾相撞后弃车逃逸，负事故全部责任。前车正
常行驶无责任。张志国系乘车人无责任。

2008 年 12 月 23 日，解超辉在上海被民警
抓获，因涉嫌交通肇事罪于今年1月7日被批准
逮捕，一直羁押于我市第一看守所。6月16日，
管城区法院受理该交通肇事案。

法院调解，被告掏18万元为自己减刑
案件受理后，管城法院开始以“宽严相济”

的刑事政策为出发点，多次主持张志国与解超
辉的弟弟解凯（化名）见面，进行刑事和解。

解凯多次帮哥哥转达了对张志国的歉意，

希望能够得到他的谅解，并尽全力补偿损失。
7月23日，双方再次赶到管城区法院，在承

办人陈志强的调解下达成调解协议，由解超辉
一次性赔偿张志国18万元，张志国当即书写请
愿书一份，希望法院轻判解超辉。

7 月 30 日，法院鉴于他主动递交悔过书，
且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得到被害人的谅解，
因此酌情判处解超辉有期徒刑 8个月。

昨日10时许，上周六获得自由的解超辉将18
万元交至张志国手中，5年之后两人终于握手言和。

法院表示：“刑事和解”不是私了
解超辉的案件为何会轻判？管城区法院副

院长孙志富解释，这源于该院 5月 14日制定的

《关于刑事和解实施办法》，在近两个月的时间
里，以刑事和解审结了相关案件 20多起，已取
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那什么是刑事和解呢？刑事和解是指在刑
事诉讼过程中，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由被告人和
被害人的近亲属直接协商、交流，被告人以认罪、
道歉、赔偿等形式取得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谅解，
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法院据此为量刑情节，依法
对被告人从轻判处或免除处罚的工作方法。

孙志富表示，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必须满足
案件事实基本清楚、加害人认罪悔过和双方当
事人自愿和解这 3个条件。“注重被害人意愿、
维护被害人权益是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基点，
也是它最大的亮点。”孙志富说。交通肇事案件

如果一味追究肇事方的刑事责任，那么肇事者
会认为受到处罚就不该赔偿。但是被害一方身
心受挫的同时，却 1分钱的赔偿也拿不到。“利
用刑事调节，一方面增加受害人的话语权，其谅
解关系到加害人的量刑；另一方面加害人的悔
过有了通道，从而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

孙志富说，“刑事和解”不是私了，除了以上
3点的适用条件外，还有适用范围的限制：法定
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自诉案
件、初犯、偶犯、未成年犯罪、过失犯罪或被告人
为限制责任能力人、在校学生、老年人、残疾人、
怀孕哺乳妇女等特殊人群的刑事案件。

刑事和解制度该如何取信于民
对这一制度，人们最大的担忧，还是怕它被

异化为“花钱买刑”，继而纵容强势者为所欲
为。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
司法决定的方式，就刑事和解制度作出详细的、
操作性强的规定。为防范司法腐败作梗刑事和
解，有必要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

刑事和解虽以经济赔偿为主要途径，但不
能将它作为追求和解的唯一方式。获得受害人
谅解，还可以通过诚恳道歉、恢复名誉等各种方
式。同时，考虑到一些犯罪中的被告人本身无
经济赔偿能力，国家有必要设立统一的刑事和
解基金，为那些有望通过和解恢复秩序的刑事
案件，向被害人支付适当的补偿款。这样就能
保证穷犯罪人的利益，使其同样能获得和解的
机会。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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